
中小企业局局长解读《关于开展支持中小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支持

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7〕191

号，以下简称《通知》），旨在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往来，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一、文件出台背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截至 2016

年底，已有 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

国与 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

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 20多个

国家建设 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185亿美元。2014年至 2016年，中

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万亿美元，在加强经贸合作的同时也

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间民众的交流、理解与互信，实现了“民心相通”。 

2017年 5 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

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

产业合作，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培育

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中小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

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

深入发展，中小企业日益成为对外合作的主力军，是世界各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最

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鼓励和支持我国中小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我国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

空间。 

二、开展专项行动的意义 

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中小企业是最

为活跃的创新群体，能够适应国际市场上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往往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其次，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船小好调头”，

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敏锐，应对灵活，能够根据国际市场环境的改变及时做出相应

调整。第三，我国中小企业产品丰富、竞争能力较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支持中小企业依靠市场化力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

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供需双向的良性互动。此外，

中小企业的普遍参与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受益面，促进沿线国家人民“民心

相通”，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一是

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和经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

位。二是难以有效识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

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对沿线国家的行业政策、法律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缺乏

了解。三是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品牌

和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竞争能力弱。 

专项行动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针对中小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完善中

小企业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聚集服务资源，构建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

的服务体系，深化我国中小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

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专项行动的工作机制 

根据专项行动的精神，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与中国贸促会建立工作机制，整合

双方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形成工作合力。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国家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拟订促进中小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措施，

推动建立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中小企业合作交流机制。中国贸促会是全国

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长期致力于促进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

是促进境内外经贸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平台。 

四、专项行动的具体举措 

专项行动提出助力中小企业赴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等三项重点工作，包括十条具体措施：一是支持

中小企业参加国内外展览展销活动。创新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办展机制，推

进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改革，为中小企业搭建展示、交易、合作、交流的平

台。二是建立经贸技术合作平台。共同搭建“中小企业‘一带一路’合作服务平

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沿线国家经贸活动信息，鼓励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企业到

沿线国家建立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开展技术合作、科研成果产业化。三是鼓

励中小企业运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积极参与中

国贸促会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和单品直供基地建设，鼓励并支持创新性的中小

型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发展。四是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双向投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

方建设我国与沿线国家中小企业合作区，进一步发挥合作区引进先进技术、管理

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的载体作用。通过以大带小合作出海，鼓励中小配套企业积极

跟随大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

盟，形成综合竞争优势。五是加强经贸信息、调研等服务。加大信息收集、整理、

分析和发布力度，提供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准入、技术标准、

供求信息、经贸项目、商品价格、文化习俗等信息，重点发布沿线国家投资风险

评估报告和法律服务指南。六是强化商事综合服务。构建面向中小外贸企业的商

事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商事认证、商事咨询、外贸单据制作、国际结算、出口退

税等综合服务。七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风险预警机制，帮助

中小企业有效规避和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投资中潜在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投资经营

风险。八是开展专题培训。围绕中小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开展多层次专题培训，

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九是提高中国品牌海外影响力。

开展“中国品牌海外推广计划”，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提升品牌管理能力。

十是引导企业规范境外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



文化、宗教和习俗，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做好风险防范，坚持诚信经营，抵制商

业贿赂。 

五、专项行动的保障措施 

《通知》提出三项保障措施。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

国贸促会联合成立工作组，负责指导专项行动的落实。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中国贸促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和行业贸促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支持中小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行动的工作协调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目标及责任人。其次，要发挥中小企业领域双多边机制作用。工业

和信息化部与中国贸促会持续深化双多边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与国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等建立合作机制，构建

多层次沟通交流渠道，深化利益融合，探索更多更有效的互利共赢模式，为中小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第三，要加强政策与舆论引导。各地

方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及时总结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的经

验，推介成功案例并做好风险提示，通过示范引领，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

参考和借鉴。大力宣传中小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

介我国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和优势产业。 

 


